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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0038）

臨時股東大會通告

茲通告第一拖拉機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九日（星期二）上午九時

正假座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河南省洛陽市建設路154號舉行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

會」），藉以審議及酌情通過以下決議案：

特別決議案

1. 授權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在下列條件下購回本公司H股（「H股」）：

(a) 在下文(b)及(c)段之規限下，批准董事會可於相關期間（定義見下文(d)段）內按照中

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或任何其他政府或監管機關之所有適用
法例、法規及規例及／或規定，行使本公司全部權力在聯交所購回本公司已發行

H股；

(b) 根據上文(a)段的批准，在相關期間獲授予購回的H股面值總額不得超過於本決議

案獲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H股面值總額的10%；

(c) 上文(a)段的批准須待下列條件獲達成後，方為作實：

(i) 本公司謹訂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九日（或該等延會之日期（如適用））舉行的H股

類別股東會議及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九日（或該等延會之日期（如適用））舉行的

內資股類別股東會議上通過之特別決議案之條款與本段（惟本段第(c)(i)分段

除外）所載決議案之條款相同；及

(ii) 本公司已按照中國的法例、法規及規例規定取得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及／或

任何其他監管機關（如適用）所須的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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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就本特別決議案而言，「相關期間」指本特別決議案獲通過當日起至下列三者中較
早之日期止之期間：

(i) 在本特別決議案通過後的下屆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

(ii) 在本特別決議案通過當日起計十二個月屆滿當日；或

(iii) 本公司股東於任何股東大會上或本公司H股或內資股股東於彼等各自的類別

會議上通過特別決議案撤回或修訂本特別決議案所述授權當日；及

(e) 在取得所有中國相關政府機關批准購回該等H股的情況下，授權董事會：

(i) 於上文(a)段所述本公司擬購回H股後，在董事會認為合適之情況下就本公司

的公司章程作出相應修訂，藉以減少本公司已註冊股本，並反映本公司的新

股本結構；及

(ii) 向中國相關政府機關提交本公司經修訂的公司章程。

2. 審議並批准修訂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第15條如下：

「公司的經營範圍以公司登記機關核准的項目為準。

公司的經營範圍包括：拖拉機、收穫機、農機具等農業機械產品、推土機、裝載機、

挖掘機、壓路機、平地機、叉車等系列工程機械產品，以及柴油機、自行電站、發電

機組、鑄鍛件和備件等系列產品的設計、製造、銷售與服務。以及有關拖拉機技術開

發、轉讓、承包、諮詢服務，經營本公司（含本公司成員企業）自產產品及相關技術的

進出口業務，但國家限定公司經營或禁止進出口的商品及技術除外。」



— 3 —

3. 審議並批准修訂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第31條如下：

「公司減少註冊資本時，必須編製資產負債表及財產清單。

公司應當自作出減少註冊資本決議之日起10日內通知債權人，並於30日內在報紙上公

告。債權人自接到通知書之日起30日內，未接到通知書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內，有權

要求公司清償債務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

公司減少資本後的註冊資本，不得低於法定的最低限額。」

承董事會命

第一拖拉機股份有限公司

劉大功
董事長
謹啟

中國•洛陽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於本通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十位執行董事（即劉大功先生（董事長）、趙剡水先生、劉文英先
生、閆麟角先生、李騰蛟先生、邵海晨先生、李有吉先生、董建紅女士、劉雙成先生、趙
飛先生）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鹿中民先生、陳秀山先生、陳志先生及羅錫文先生）。

附註：

1.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日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九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確定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本公司股東（「股東」）名單，本公司

H股及內資股過戶表格最遲須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下午四時正或之前分別交回香港證券登

記有限公司及本公司註冊及主要辦公地址。凡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營業日結束前登記在冊

的股東或其代理人，均有權憑身份證明文件出席臨時股東大會。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

為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其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46樓。

2. 凡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有權表決的股東均有權委任一名或數名代理人（不論該人士是否

股東）作為其代理人，代其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行使其表決權。如一名股東委任超過一名代

理人，其代理人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其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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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股東須以書面形式委任代理人（代理人委任表格附後）。此等代理人委任表格可由委託人簽

署，也可由委託人的授權人簽署。如果該代理人委任表格由委託人的授權人簽署，則委託人

授權其簽署的授權書或其他有效授權文件需要經過公證。經過公證的授權書或其他有效的授

權文件及代理人委任表格，須在臨時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會）舉行時間24小時前交回本公司

上述法定地址，方為有效。

4. 擬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東應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九日下午四時正或以前將擬出席會議的書

面確認回條送達本公司註冊及主要辦公地址。回條可透過親身送遞、郵遞或傳真等方式送

達。

5. 股東或其代理人須於出席臨時股東大會時出示本人身份證件，如由代理人出席，則代理人還

須攜帶其代理人委任表格。

6. 臨時股東大會會期預計不超過一天，往返及住宿費用由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東及其代理人

自行負責。

7. 本公司註冊地址為：

中國河南省洛陽市建設路154號

郵政編號： 471004

聯繫電話： 86-379-64967038

傳真： 86-379-64967438

電子郵箱： msc0038@ytogroup.com

* 僅供識別


